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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兴安开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原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一）原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黔西南州兴安开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聘请的原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其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208376569XD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 号 22 层 A24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

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

具相关报告；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他审计业务；代理记账；房屋租赁；税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代理记账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原会计师事务所履行职责 

原会计师事务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公司审计过程中正常履职，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数据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变更情况 

（一）变更原因及原会计师事务所停止履行职责时间 

鉴于公司此前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

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项下的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成，双方无进一步合

作意向，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停止履行职

责。现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

兴华”）为公司 2024 年财务报告年度审计机构。 

（二）变更程序履行情况及其合法合规情况 

该变更事项已经过公司有权决策机构的审议，新任会计师事务

所系经公司选聘，符合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 

（三）新任会计事务所的基本情况、执业资格情况 

1、新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2082881146K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 号院 1 号楼南楼 20 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资

产评估。（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注册会计师业务；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新任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 

中兴华具有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

11000167），并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资本市场执

业基本信息备案，具有合法、有效的执业资格。 

3、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公司已与中兴华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委托其对公司 2024 年财

务报告进行审计。 

4、变更生效时间、新任中介机构履行职责起始日期 

此项变更于公司与中兴华正式签署审计业务约定书之日起生效，

同时中兴华开始履行职责。 

三、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变更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移交已办

理完成，中兴华将按照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开展对公司 2024 年财

务报告的审计工作。  

本次审计机构变更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